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37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犁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雅儒律師

被      告  羅永祥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羅素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羅素足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羅永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王蝶蓉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柯秉志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

年度易字第496號，中華民國114年3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19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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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第一審（下稱原審）判決以檢察官所

指被告等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罪，依卷內事證不能證明其等犯罪，而為被告等人無罪

之諭知，並無不當，應予維持。爰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

理由（如附件）。

二、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本案經勾稽證據資料，應可認

定金守誠鑄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守誠公司）於民國88年

9月29日已設立監督委員會名義所開立之專戶，其後依法應

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至專戶。被告楊犁卿、羅永祥既負責經

營該公司業務，對於支用勞工退休準備金、給付勞工退休金

之監督及查核事項，應由監督委員會實施，以及監督委員會

設立後應定期改選委員等情，自不能推諉不知。本案會議紀

錄所載之討論事項為「對勞保舊制退休金帳戶結清註銷一

案」，案由為「針對本公司提倡新制提撥6%勞保退休金一

案，與各位員工進而協調將舊制退休金帳戶進而結清，而公

司將會依照政府規定，給付舊制退休金之金額，給付給屬於

舊制退休金的員工」，決議為：「全數同意此方案」，上述

討論事項依法應由監督委員會議決後進行查核及監督，而非

僅由金守誠公司與合於勞退舊制之員工同意即可。況且，依

金守誠公司於103年2月17日所列印、計費年月為102年12月

之「勞工保險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110偵27842號卷頁

92-93）所載員工合計38人，可知102年12月有38名員工之勞

工退休準備金提撥至專戶，自不能僅憑被告羅永祥等5位勞

退舊制員工之同意，即註銷專戶。但被告楊犁卿等6人於偵

查、審判中對於本案會議紀錄上所載之主席及列席成員是否

為合法之監督委員會委員，以及為何金守誠公司用以給付勞

退舊制勞工之支票未提示兌現，導致金守誠公司給付勞工退

休金之義務並未消滅等情，均無法解釋，亦無法提出監督委

員會定期改選之資料，足認本案會議紀錄所登載、表彰監督

委員會於103年2月12日上午10時在臺中市○區○○路00號召

開，同意結清及註銷專戶，以及金守誠公司將會給付勞工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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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金給勞退舊制員工之事實，應屬虛偽。此外，金守誠公司

與其負責人、勞工間是不同的法律主體，各自享有權利及負

擔義務，被告羅永祥、羅素足、羅素真在偵查及審判中辯

稱，因念及金守誠公司負責人是他們的母親楊犁卿，所以才

沒有兌現勞工退休金支票等詞，無非將公司法人與負責人混

為一談，規避法令對於勞工退休金之保障，實無可採。被告

王蝶蓉以證人身分於第一審法院審理時證述金守誠公司於其

任職期間（91年至106年間），從未告知勞工退休準備金要

如何動支、運用，以及其實際上未兌領勞工退休金支票，係

受被告羅素足指示才會於臺中市政府勞工局電話詢問時，表

示有領到勞工退休金等詞（第一審卷二頁226），方屬實

情。㈡綜上所述，原判決似認為金守誠公司為家族事業，於

取得全部勞退舊制員工之同意（事實上係被告楊犁卿等6人

共同合謀，以本案會議紀錄，製造金守誠公司獲得監督委員

會同意結清專戶及給付勞工退休金給勞退舊制員工之假

象），即可在監督委員會委員未出席之情況下，結清、註銷

專戶。惟監督委員會係基於上開法令設置及運作，自不得便

宜行事由未經合法選任之人充任，或實際上未開會決議而以

他種會議紀錄取代。本案會議紀錄所載事項不實，足生損害

於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工行政主管審核金守誠公司申請註銷

專戶之正確性，原判決所持法律見解，難認合適，請予撤銷

改判被告等人有罪。

三、本院之判斷及補充說明：

　㈠原審引用證人蔡仁傑（於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任職，並實際審

核本案）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說明：金守誠公司提出

本件勞保舊制退休金帳戶結清註銷之申請時，其有實質審

核，發現文件欠缺也有通知補件，而經核對勞工保險投保資

料之結果，只有羅永祥、羅素真、羅素足、羅永昇及王蝶蓉

共5位是舊制員工，復經抽查詢問被告羅素真、羅素足及王

蝶蓉等3人均有收到公司核發的退休準備金等語，從而可知

本件審核人員已親自到庭說明本件審查過程，於法並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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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㈡本件勞退會議紀錄上有上述5名舊制員工之簽名，所載：

「列席人員：王蝶蓉、羅素真、羅永昇、羅永祥」、「記

錄：羅素足」等文字，其中只有被告王蝶蓉對簽名的真實性

提出異議，惟經原審囑託法務部調查局進行筆跡鑑定之結

果，認為：勞退會議紀錄原本上「王蝶蓉」筆跡，與被告王

蝶蓉於偵審程序中所提出之書狀、筆錄及其於原審111年10

月18日準備程序中當庭書寫之諸多簽名筆跡之筆劃特徵「相

同」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85-491頁），堪認被告羅永祥、

羅素真、羅素足、羅永昇及王蝶蓉均有在勞退會議紀錄上簽

名，則參諸會議紀錄之簽名方式及紀錄內容，足證被告羅永

祥等人辯稱當時與會者於結清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一事達成

共識，並非無憑。

　㈢關於本案有無涉及不法，原審判決已指明：「依證人蔡仁傑

之證詞，可知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審核之重心，在於確保具有

舊制年資之員工於公司辦理勞工保險新舊制轉換期間，能夠

依照與資方合意結果取得應受給付之退休金，勞工退休準備

金監督委員會委員是否出席，尚非必要條件，若該委員未兼

具有舊制年資之員工身分，即便其因離職等緣故未出席，亦

不影響審核結果，尚難憑此遽認勞退會議紀錄等文書不

實」。換言之，勞退準備金的發放是要保障舊制員工，依證

人蔡仁傑所述，其於審核過程經核對勞工投保資料，認定當

時金守誠公司符合舊制員工身分者僅有5人，又該5人均有在

會議紀錄上簽名，則在舊制員工全部出席開會之情形下，並

無侵害員工權益之虞。再衡以本案主張權利受侵害僅有被告

王蝶蓉1人，惟經鑑定後已足認定於會議紀錄上之簽名者為

其本人，復經證人蔡仁傑到庭說明於其審查本案過程中，曾

向被告王蝶蓉詢問並確認王蝶蓉有領到該筆款項，自無從證

明被告王蝶蓉未領到退休金致權利受損。此外並無其他人主

張權利受有侵害，自難以證明被告等人有檢察官所指行使業

務登載不實文書、侵害舊制員工權益，或有何誤導、損及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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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政府勞工局正確審核之情形。

四、本件檢察官起訴及上訴意旨所指之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

果，無法使本院對於被告等人確有因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

形成確切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即應為被告等人無罪之諭知。

原審經過詳查，逐一剖析說明其認定之證據及理由，因而為

被告等人無罪之諭知，所為論斷，核無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

法則與論理法則，自無違誤。本件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昌宏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立偉提起上訴，檢察官

吳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珊

　　　　　　　　　　　　　　　　法　官　葉明松

　　　　　　　　　　　　　　　　法　官　黃玉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冠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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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37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犁卿




選任辯護人  林雅儒律師
被      告  羅永祥




            羅素真




            羅素足




            羅永昇




            王蝶蓉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柯秉志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496號，中華民國114年3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1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第一審（下稱原審）判決以檢察官所指被告等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依卷內事證不能證明其等犯罪，而為被告等人無罪之諭知，並無不當，應予維持。爰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本案經勾稽證據資料，應可認定金守誠鑄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守誠公司）於民國88年9月29日已設立監督委員會名義所開立之專戶，其後依法應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至專戶。被告楊犁卿、羅永祥既負責經營該公司業務，對於支用勞工退休準備金、給付勞工退休金之監督及查核事項，應由監督委員會實施，以及監督委員會設立後應定期改選委員等情，自不能推諉不知。本案會議紀錄所載之討論事項為「對勞保舊制退休金帳戶結清註銷一案」，案由為「針對本公司提倡新制提撥6%勞保退休金一案，與各位員工進而協調將舊制退休金帳戶進而結清，而公司將會依照政府規定，給付舊制退休金之金額，給付給屬於舊制退休金的員工」，決議為：「全數同意此方案」，上述討論事項依法應由監督委員會議決後進行查核及監督，而非僅由金守誠公司與合於勞退舊制之員工同意即可。況且，依金守誠公司於103年2月17日所列印、計費年月為102年12月之「勞工保險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110偵27842號卷頁92-93）所載員工合計38人，可知102年12月有38名員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至專戶，自不能僅憑被告羅永祥等5位勞退舊制員工之同意，即註銷專戶。但被告楊犁卿等6人於偵查、審判中對於本案會議紀錄上所載之主席及列席成員是否為合法之監督委員會委員，以及為何金守誠公司用以給付勞退舊制勞工之支票未提示兌現，導致金守誠公司給付勞工退休金之義務並未消滅等情，均無法解釋，亦無法提出監督委員會定期改選之資料，足認本案會議紀錄所登載、表彰監督委員會於103年2月12日上午10時在臺中市○區○○路00號召開，同意結清及註銷專戶，以及金守誠公司將會給付勞工退休金給勞退舊制員工之事實，應屬虛偽。此外，金守誠公司與其負責人、勞工間是不同的法律主體，各自享有權利及負擔義務，被告羅永祥、羅素足、羅素真在偵查及審判中辯稱，因念及金守誠公司負責人是他們的母親楊犁卿，所以才沒有兌現勞工退休金支票等詞，無非將公司法人與負責人混為一談，規避法令對於勞工退休金之保障，實無可採。被告王蝶蓉以證人身分於第一審法院審理時證述金守誠公司於其任職期間（91年至106年間），從未告知勞工退休準備金要如何動支、運用，以及其實際上未兌領勞工退休金支票，係受被告羅素足指示才會於臺中市政府勞工局電話詢問時，表示有領到勞工退休金等詞（第一審卷二頁226），方屬實情。㈡綜上所述，原判決似認為金守誠公司為家族事業，於取得全部勞退舊制員工之同意（事實上係被告楊犁卿等6人共同合謀，以本案會議紀錄，製造金守誠公司獲得監督委員會同意結清專戶及給付勞工退休金給勞退舊制員工之假象），即可在監督委員會委員未出席之情況下，結清、註銷專戶。惟監督委員會係基於上開法令設置及運作，自不得便宜行事由未經合法選任之人充任，或實際上未開會決議而以他種會議紀錄取代。本案會議紀錄所載事項不實，足生損害於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工行政主管審核金守誠公司申請註銷專戶之正確性，原判決所持法律見解，難認合適，請予撤銷改判被告等人有罪。
三、本院之判斷及補充說明：
　㈠原審引用證人蔡仁傑（於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任職，並實際審核本案）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說明：金守誠公司提出本件勞保舊制退休金帳戶結清註銷之申請時，其有實質審核，發現文件欠缺也有通知補件，而經核對勞工保險投保資料之結果，只有羅永祥、羅素真、羅素足、羅永昇及王蝶蓉共5位是舊制員工，復經抽查詢問被告羅素真、羅素足及王蝶蓉等3人均有收到公司核發的退休準備金等語，從而可知本件審核人員已親自到庭說明本件審查過程，於法並無不符。
　㈡本件勞退會議紀錄上有上述5名舊制員工之簽名，所載：「列席人員：王蝶蓉、羅素真、羅永昇、羅永祥」、「記錄：羅素足」等文字，其中只有被告王蝶蓉對簽名的真實性提出異議，惟經原審囑託法務部調查局進行筆跡鑑定之結果，認為：勞退會議紀錄原本上「王蝶蓉」筆跡，與被告王蝶蓉於偵審程序中所提出之書狀、筆錄及其於原審111年10月18日準備程序中當庭書寫之諸多簽名筆跡之筆劃特徵「相同」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85-491頁），堪認被告羅永祥、羅素真、羅素足、羅永昇及王蝶蓉均有在勞退會議紀錄上簽名，則參諸會議紀錄之簽名方式及紀錄內容，足證被告羅永祥等人辯稱當時與會者於結清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一事達成共識，並非無憑。
　㈢關於本案有無涉及不法，原審判決已指明：「依證人蔡仁傑之證詞，可知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審核之重心，在於確保具有舊制年資之員工於公司辦理勞工保險新舊制轉換期間，能夠依照與資方合意結果取得應受給付之退休金，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委員是否出席，尚非必要條件，若該委員未兼具有舊制年資之員工身分，即便其因離職等緣故未出席，亦不影響審核結果，尚難憑此遽認勞退會議紀錄等文書不實」。換言之，勞退準備金的發放是要保障舊制員工，依證人蔡仁傑所述，其於審核過程經核對勞工投保資料，認定當時金守誠公司符合舊制員工身分者僅有5人，又該5人均有在會議紀錄上簽名，則在舊制員工全部出席開會之情形下，並無侵害員工權益之虞。再衡以本案主張權利受侵害僅有被告王蝶蓉1人，惟經鑑定後已足認定於會議紀錄上之簽名者為其本人，復經證人蔡仁傑到庭說明於其審查本案過程中，曾向被告王蝶蓉詢問並確認王蝶蓉有領到該筆款項，自無從證明被告王蝶蓉未領到退休金致權利受損。此外並無其他人主張權利受有侵害，自難以證明被告等人有檢察官所指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侵害舊制員工權益，或有何誤導、損及臺中市政府勞工局正確審核之情形。
四、本件檢察官起訴及上訴意旨所指之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無法使本院對於被告等人確有因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形成確切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即應為被告等人無罪之諭知。原審經過詳查，逐一剖析說明其認定之證據及理由，因而為被告等人無罪之諭知，所為論斷，核無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自無違誤。本件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昌宏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立偉提起上訴，檢察官吳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珊
　　　　　　　　　　　　　　　　法　官　葉明松
　　　　　　　　　　　　　　　　法　官　黃玉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冠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37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犁卿





選任辯護人  林雅儒律師

被      告  羅永祥





            羅素真





            羅素足





            羅永昇





            王蝶蓉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柯秉志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

年度易字第496號，中華民國114年3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19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第一審（下稱原審）判決以檢察官所

    指被告等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

    文書罪，依卷內事證不能證明其等犯罪，而為被告等人無罪

    之諭知，並無不當，應予維持。爰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

    理由（如附件）。

二、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本案經勾稽證據資料，應可認

    定金守誠鑄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守誠公司）於民國88年9

    月29日已設立監督委員會名義所開立之專戶，其後依法應提

    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至專戶。被告楊犁卿、羅永祥既負責經營

    該公司業務，對於支用勞工退休準備金、給付勞工退休金之

    監督及查核事項，應由監督委員會實施，以及監督委員會設

    立後應定期改選委員等情，自不能推諉不知。本案會議紀錄

    所載之討論事項為「對勞保舊制退休金帳戶結清註銷一案」

    ，案由為「針對本公司提倡新制提撥6%勞保退休金一案，與

    各位員工進而協調將舊制退休金帳戶進而結清，而公司將會

    依照政府規定，給付舊制退休金之金額，給付給屬於舊制退

    休金的員工」，決議為：「全數同意此方案」，上述討論事

    項依法應由監督委員會議決後進行查核及監督，而非僅由金

    守誠公司與合於勞退舊制之員工同意即可。況且，依金守誠

    公司於103年2月17日所列印、計費年月為102年12月之「勞

    工保險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110偵27842號卷頁92-93

    ）所載員工合計38人，可知102年12月有38名員工之勞工退

    休準備金提撥至專戶，自不能僅憑被告羅永祥等5位勞退舊

    制員工之同意，即註銷專戶。但被告楊犁卿等6人於偵查、

    審判中對於本案會議紀錄上所載之主席及列席成員是否為合

    法之監督委員會委員，以及為何金守誠公司用以給付勞退舊

    制勞工之支票未提示兌現，導致金守誠公司給付勞工退休金

    之義務並未消滅等情，均無法解釋，亦無法提出監督委員會

    定期改選之資料，足認本案會議紀錄所登載、表彰監督委員

    會於103年2月12日上午10時在臺中市○區○○路00號召開，同

    意結清及註銷專戶，以及金守誠公司將會給付勞工退休金給

    勞退舊制員工之事實，應屬虛偽。此外，金守誠公司與其負

    責人、勞工間是不同的法律主體，各自享有權利及負擔義務

    ，被告羅永祥、羅素足、羅素真在偵查及審判中辯稱，因念

    及金守誠公司負責人是他們的母親楊犁卿，所以才沒有兌現

    勞工退休金支票等詞，無非將公司法人與負責人混為一談，

    規避法令對於勞工退休金之保障，實無可採。被告王蝶蓉以

    證人身分於第一審法院審理時證述金守誠公司於其任職期間

    （91年至106年間），從未告知勞工退休準備金要如何動支

    、運用，以及其實際上未兌領勞工退休金支票，係受被告羅

    素足指示才會於臺中市政府勞工局電話詢問時，表示有領到

    勞工退休金等詞（第一審卷二頁226），方屬實情。㈡綜上所

    述，原判決似認為金守誠公司為家族事業，於取得全部勞退

    舊制員工之同意（事實上係被告楊犁卿等6人共同合謀，以

    本案會議紀錄，製造金守誠公司獲得監督委員會同意結清專

    戶及給付勞工退休金給勞退舊制員工之假象），即可在監督

    委員會委員未出席之情況下，結清、註銷專戶。惟監督委員

    會係基於上開法令設置及運作，自不得便宜行事由未經合法

    選任之人充任，或實際上未開會決議而以他種會議紀錄取代

    。本案會議紀錄所載事項不實，足生損害於臺中市政府勞工

    局勞工行政主管審核金守誠公司申請註銷專戶之正確性，原

    判決所持法律見解，難認合適，請予撤銷改判被告等人有罪

    。

三、本院之判斷及補充說明：

　㈠原審引用證人蔡仁傑（於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任職，並實際審

    核本案）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說明：金守誠公司提出

    本件勞保舊制退休金帳戶結清註銷之申請時，其有實質審核

    ，發現文件欠缺也有通知補件，而經核對勞工保險投保資料

    之結果，只有羅永祥、羅素真、羅素足、羅永昇及王蝶蓉共

    5位是舊制員工，復經抽查詢問被告羅素真、羅素足及王蝶

    蓉等3人均有收到公司核發的退休準備金等語，從而可知本

    件審核人員已親自到庭說明本件審查過程，於法並無不符。

　㈡本件勞退會議紀錄上有上述5名舊制員工之簽名，所載：「列

    席人員：王蝶蓉、羅素真、羅永昇、羅永祥」、「記錄：羅

    素足」等文字，其中只有被告王蝶蓉對簽名的真實性提出異

    議，惟經原審囑託法務部調查局進行筆跡鑑定之結果，認為

    ：勞退會議紀錄原本上「王蝶蓉」筆跡，與被告王蝶蓉於偵

    審程序中所提出之書狀、筆錄及其於原審111年10月18日準

    備程序中當庭書寫之諸多簽名筆跡之筆劃特徵「相同」等語

    （見原審卷一第485-491頁），堪認被告羅永祥、羅素真、

    羅素足、羅永昇及王蝶蓉均有在勞退會議紀錄上簽名，則參

    諸會議紀錄之簽名方式及紀錄內容，足證被告羅永祥等人辯

    稱當時與會者於結清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一事達成共識，並

    非無憑。

　㈢關於本案有無涉及不法，原審判決已指明：「依證人蔡仁傑

    之證詞，可知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審核之重心，在於確保具有

    舊制年資之員工於公司辦理勞工保險新舊制轉換期間，能夠

    依照與資方合意結果取得應受給付之退休金，勞工退休準備

    金監督委員會委員是否出席，尚非必要條件，若該委員未兼

    具有舊制年資之員工身分，即便其因離職等緣故未出席，亦

    不影響審核結果，尚難憑此遽認勞退會議紀錄等文書不實」

    。換言之，勞退準備金的發放是要保障舊制員工，依證人蔡

    仁傑所述，其於審核過程經核對勞工投保資料，認定當時金

    守誠公司符合舊制員工身分者僅有5人，又該5人均有在會議

    紀錄上簽名，則在舊制員工全部出席開會之情形下，並無侵

    害員工權益之虞。再衡以本案主張權利受侵害僅有被告王蝶

    蓉1人，惟經鑑定後已足認定於會議紀錄上之簽名者為其本

    人，復經證人蔡仁傑到庭說明於其審查本案過程中，曾向被

    告王蝶蓉詢問並確認王蝶蓉有領到該筆款項，自無從證明被

    告王蝶蓉未領到退休金致權利受損。此外並無其他人主張權

    利受有侵害，自難以證明被告等人有檢察官所指行使業務登

    載不實文書、侵害舊制員工權益，或有何誤導、損及臺中市

    政府勞工局正確審核之情形。

四、本件檢察官起訴及上訴意旨所指之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

    果，無法使本院對於被告等人確有因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

    形成確切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即應為被告等人無罪之諭知。

    原審經過詳查，逐一剖析說明其認定之證據及理由，因而為

    被告等人無罪之諭知，所為論斷，核無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

    法則與論理法則，自無違誤。本件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昌宏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立偉提起上訴，檢察官

吳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珊

　　　　　　　　　　　　　　　　法　官　葉明松

　　　　　　　　　　　　　　　　法　官　黃玉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冠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379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楊犁卿





選任辯護人  林雅儒律師

被      告  羅永祥





            羅素真





            羅素足





            羅永昇





            王蝶蓉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柯秉志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496號，中華民國114年3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1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第一審（下稱原審）判決以檢察官所指被告等人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依卷內事證不能證明其等犯罪，而為被告等人無罪之諭知，並無不當，應予維持。爰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

二、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本案經勾稽證據資料，應可認定金守誠鑄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守誠公司）於民國88年9月29日已設立監督委員會名義所開立之專戶，其後依法應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至專戶。被告楊犁卿、羅永祥既負責經營該公司業務，對於支用勞工退休準備金、給付勞工退休金之監督及查核事項，應由監督委員會實施，以及監督委員會設立後應定期改選委員等情，自不能推諉不知。本案會議紀錄所載之討論事項為「對勞保舊制退休金帳戶結清註銷一案」，案由為「針對本公司提倡新制提撥6%勞保退休金一案，與各位員工進而協調將舊制退休金帳戶進而結清，而公司將會依照政府規定，給付舊制退休金之金額，給付給屬於舊制退休金的員工」，決議為：「全數同意此方案」，上述討論事項依法應由監督委員會議決後進行查核及監督，而非僅由金守誠公司與合於勞退舊制之員工同意即可。況且，依金守誠公司於103年2月17日所列印、計費年月為102年12月之「勞工保險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110偵27842號卷頁92-93）所載員工合計38人，可知102年12月有38名員工之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至專戶，自不能僅憑被告羅永祥等5位勞退舊制員工之同意，即註銷專戶。但被告楊犁卿等6人於偵查、審判中對於本案會議紀錄上所載之主席及列席成員是否為合法之監督委員會委員，以及為何金守誠公司用以給付勞退舊制勞工之支票未提示兌現，導致金守誠公司給付勞工退休金之義務並未消滅等情，均無法解釋，亦無法提出監督委員會定期改選之資料，足認本案會議紀錄所登載、表彰監督委員會於103年2月12日上午10時在臺中市○區○○路00號召開，同意結清及註銷專戶，以及金守誠公司將會給付勞工退休金給勞退舊制員工之事實，應屬虛偽。此外，金守誠公司與其負責人、勞工間是不同的法律主體，各自享有權利及負擔義務，被告羅永祥、羅素足、羅素真在偵查及審判中辯稱，因念及金守誠公司負責人是他們的母親楊犁卿，所以才沒有兌現勞工退休金支票等詞，無非將公司法人與負責人混為一談，規避法令對於勞工退休金之保障，實無可採。被告王蝶蓉以證人身分於第一審法院審理時證述金守誠公司於其任職期間（91年至106年間），從未告知勞工退休準備金要如何動支、運用，以及其實際上未兌領勞工退休金支票，係受被告羅素足指示才會於臺中市政府勞工局電話詢問時，表示有領到勞工退休金等詞（第一審卷二頁226），方屬實情。㈡綜上所述，原判決似認為金守誠公司為家族事業，於取得全部勞退舊制員工之同意（事實上係被告楊犁卿等6人共同合謀，以本案會議紀錄，製造金守誠公司獲得監督委員會同意結清專戶及給付勞工退休金給勞退舊制員工之假象），即可在監督委員會委員未出席之情況下，結清、註銷專戶。惟監督委員會係基於上開法令設置及運作，自不得便宜行事由未經合法選任之人充任，或實際上未開會決議而以他種會議紀錄取代。本案會議紀錄所載事項不實，足生損害於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勞工行政主管審核金守誠公司申請註銷專戶之正確性，原判決所持法律見解，難認合適，請予撤銷改判被告等人有罪。

三、本院之判斷及補充說明：

　㈠原審引用證人蔡仁傑（於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任職，並實際審核本案）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說明：金守誠公司提出本件勞保舊制退休金帳戶結清註銷之申請時，其有實質審核，發現文件欠缺也有通知補件，而經核對勞工保險投保資料之結果，只有羅永祥、羅素真、羅素足、羅永昇及王蝶蓉共5位是舊制員工，復經抽查詢問被告羅素真、羅素足及王蝶蓉等3人均有收到公司核發的退休準備金等語，從而可知本件審核人員已親自到庭說明本件審查過程，於法並無不符。

　㈡本件勞退會議紀錄上有上述5名舊制員工之簽名，所載：「列席人員：王蝶蓉、羅素真、羅永昇、羅永祥」、「記錄：羅素足」等文字，其中只有被告王蝶蓉對簽名的真實性提出異議，惟經原審囑託法務部調查局進行筆跡鑑定之結果，認為：勞退會議紀錄原本上「王蝶蓉」筆跡，與被告王蝶蓉於偵審程序中所提出之書狀、筆錄及其於原審111年10月18日準備程序中當庭書寫之諸多簽名筆跡之筆劃特徵「相同」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85-491頁），堪認被告羅永祥、羅素真、羅素足、羅永昇及王蝶蓉均有在勞退會議紀錄上簽名，則參諸會議紀錄之簽名方式及紀錄內容，足證被告羅永祥等人辯稱當時與會者於結清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一事達成共識，並非無憑。

　㈢關於本案有無涉及不法，原審判決已指明：「依證人蔡仁傑之證詞，可知臺中市政府勞工局審核之重心，在於確保具有舊制年資之員工於公司辦理勞工保險新舊制轉換期間，能夠依照與資方合意結果取得應受給付之退休金，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委員是否出席，尚非必要條件，若該委員未兼具有舊制年資之員工身分，即便其因離職等緣故未出席，亦不影響審核結果，尚難憑此遽認勞退會議紀錄等文書不實」。換言之，勞退準備金的發放是要保障舊制員工，依證人蔡仁傑所述，其於審核過程經核對勞工投保資料，認定當時金守誠公司符合舊制員工身分者僅有5人，又該5人均有在會議紀錄上簽名，則在舊制員工全部出席開會之情形下，並無侵害員工權益之虞。再衡以本案主張權利受侵害僅有被告王蝶蓉1人，惟經鑑定後已足認定於會議紀錄上之簽名者為其本人，復經證人蔡仁傑到庭說明於其審查本案過程中，曾向被告王蝶蓉詢問並確認王蝶蓉有領到該筆款項，自無從證明被告王蝶蓉未領到退休金致權利受損。此外並無其他人主張權利受有侵害，自難以證明被告等人有檢察官所指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文書、侵害舊制員工權益，或有何誤導、損及臺中市政府勞工局正確審核之情形。

四、本件檢察官起訴及上訴意旨所指之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無法使本院對於被告等人確有因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形成確切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即應為被告等人無罪之諭知。原審經過詳查，逐一剖析說明其認定之證據及理由，因而為被告等人無罪之諭知，所為論斷，核無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自無違誤。本件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昌宏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立偉提起上訴，檢察官吳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慧珊

　　　　　　　　　　　　　　　　法　官　葉明松

　　　　　　　　　　　　　　　　法　官　黃玉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冠妤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4　　日



